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
“重化好声音”校园师生歌手大赛比赛通知

各分工会、二级学院团总支：
根据第十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整体安排，现将校园文化艺术节“重化好声音”校园师生歌手大赛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时间
2022月11月2日-11月16日
2、 承办单位
宣传部、工会、团委
3、 参赛形式
1.参赛作品主题积极向上，唱法不限；
2.音乐伴奏、乐器等道具自备，可伴舞；
3.独唱或团队形式演唱皆可。
4、 赛程安排
（1） 初赛（11月2日-11月8日）
1.各分工会、二级学院团总支自行组织初赛选拔，分别推荐1-3名师生选手进入复赛；
2.校团委开通学生海选通道，将在食堂户外广场进行初赛，参赛者可现场报名，择优推选10名选手进入复赛。
（2） 复赛（11月10日-11月11日）
由校工会和校团委组织专业评委对进入复赛的选手进行选拔，遴选出10-15名师生选手进入决赛。
（3） 决赛（11月16日）
1.工会、校团委将对未进入决赛的复赛选手进行遴选，择优推选参加草坪音乐节复活赛，根据线上投票和现场打分综合评选出两名选手作为决赛踢馆选手，其中专业评委打分占80%，线上网络投票占20%。；
2.进入决赛的师生选手根据提前抽签顺序依次上台演唱一首完整歌曲；
3.决赛选手演唱过程中，复活选手可在选手演唱完毕后随时进行踢馆，并由大众评委进行投票，若踢馆选手票数多于被踢馆选手，则踢馆成功，并由专业评委对踢馆选手进行打分，分数将和正式选手同等排名，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反之，则踢馆失败。
五、奖项设置
1.决赛由7-10个评委按照百分制记成绩，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求平均分，小数点保留两位小数。师生分别评选出一等奖1个、二等奖2个、三等奖3个、优秀奖若干。奖励均按照学校标准执行。
2.评分细则：歌曲主题30分、音色音准20分、演唱技巧10分、舞台表现力30分，感情真挚10分，分数保留小数点后一位。
3.二级学院优秀组织奖加分说明：学生参赛获得一等奖加10分，二等奖加7分，三等奖加4分，优秀奖2分。
六、相关要求 
1.各单位认真做好比赛组织动员工作，扎实开展好初赛，切实提升赛事知晓度和参与度。 
2.请各二级学院团总支在11月8日17：00前将学生选手的报名表、复赛作品伴奏（MP3格式）等打包，以“推荐单位—选手姓名—联系电话”格式命名发送至陈福银处（QQ邮箱：2660126322@qq.com），各分工会将教师选手报名材料发送至工会刘琴老师处（QQ邮箱：3452321812@qq.com），逾期未上传视为放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团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1月2日











	附件1
第十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“重化好声音”
校园师生歌手大赛报名表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照  片

	年 龄
	
	QQ号
	
	

	学 院
	
	班 级
	
	

	电 话
	
	指导老师
	教师组不填
	

	演唱
歌曲
	

	形式及要求
	

	参赛
宣言
	

	推荐
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
教师组由分工会签字，学生组由团总支签字。
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参赛选手是组合参赛，请在姓名栏内备注组合及姓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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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第十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“重化好声音”校园师生歌手大赛汇总表
	序号
	学院
	类别
	姓名
	QQ号
	电话
	指导老师
	演唱歌曲
	备注

	1
	
	教师组/学生组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

